
 

立法會 CB(2)122/13-14(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122/13-14(01) 



      
 
 
  

2013 年 10 月 

莫乃光立法會議員(資訊科技界)辦事處 及 香港無線科技商會 

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私隱意見調查 

調查報告 



                            
 

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私隱意見調查報告 

1 

目錄                             
 

1 引言 

2 報告摘要 

3 調查目標 

4 調查方法 

5 調查結果 

5.1 關於私隱專員公署調查『起你底』 

5.2 智能手機程式私隱政策 

5.3 業界可以做甚麽？ 

6 總結及建議 

 

附錄一 被訪者背景資料 

附錄二 問卷 

 
  



                            
 

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私隱意見調查報告 

2 

1 引言 
 

移動應用程式「起你底」於 2013 年 8 月中被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公署）點名批評嚴重侵犯個人私隱，指該程式將公眾可查閱的法院

訴訟及破產記錄整合為資料庫供用戶輸入姓名搜索，與政府及法庭原

本收集及公開相關資料目的不符及沒直接關係，因此違反保障資料原

則，勒令資料庫營運商停止向有關程式披露資料。 

 

公署同日公佈《使用從公共領域取得的個人資料指引》，建議最佳行

事方式供業界參考。 

 

事件引起資訊科技界憂慮，認為公署做法及其保障資料原則，可能對

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尤其移動應用程式的開發有深遠影響，亦擔心日

後公共領域資料的創新應用會被打擊。 

 

故莫乃光立法會議員(資訊科技界)辦事處和香港無線科技商會(WTIA)

合作進行《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私隱意見調查》，旨在收集業界，尤其

是智能手機程式開發商，對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私隱問題的意見，向公

眾及私隱專員公署作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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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告摘要 
 

整體 128 名受訪者中，超過六成受訪者不同意私隱專員公署處理『起

你底』事件的手法，近三成半更表示『非常不同意』，只有不足三成

同意公眾的處理手法。 

 

受訪者不同意公署處理手法的主要原因包括： 

 該移動應用程式提供的資料是合法採集的公開資料，不明白

被叫停原因； 

 同類服務亦有以網頁平台提供； 

 個人私隱『合理期望』定義模糊及 

 擔心若開發整合公開資料功能的應用程式會有風險。 

 

受訪者大致上認為公署出版的《使用從公共領域取得的個人資料指

引》中提出的四項「建議最佳行事方式」可以接受（在 0 至 10 分中，

平均評價介乎 4 至 5 分）。但逾三分二受訪者對指引內容存疑，主要

原因包括認為無所適從（68%）、擔心實際上不可行（60%）及擔心

開發移動程式日後會被叫停（51.6%）。不少受訪者質疑取用公開資

料要先取得當事人同意的理據，及憂慮有關保障個人私隱的指引，

不能與時並進，與科技的發展相違。 

 

綜合受訪者業界的意見，受訪業界人士普遍認為私隱專員公署無法

平衡個人私隱及資訊自由流通之間的平衡，指公署應與業界充分溝

通以制定更清晰及可行的指引，此外，受訪者(62.4%)亦建議私隱專

員公署有責任加強教育客戶和市民，而不是將保障個人私隱的責任，

加諸業界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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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查目標 
 了解被訪者對私隱專員公署處理「起你底」事件方式的意見 

 了解被訪者對《使用從公共領域取得的個人資料指引》的意見 

 了解被訪者對業界應該如何應對此事件的意見 

 
 

4 調查方法 
於 2013 年 9 月 18 日至 10 月 4 日期間，向業界發出電郵，邀請他們

通過網上問卷形式表達意見，共收回 128 份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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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調查結果 
5.1 關於私隱專員公署處理『起你底』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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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意見節錄 

 
 
 

 
 
 

 

 

 

 

 

 

  

公眾對公開資料的運用是否和供應資料者的原意合符，這

是不能控制的。《起你底》就好像提供收集服務，最終客

人對公開資料怎樣運用是提供服務公司不能控制的。 

The fundamental issue is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the data accessible by 

public.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Apps have done nothing violating the law. If 

the data were not available and accessible, this case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Do No Evil' might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 gray area, but 

definitely it's time to review the legislation. 

I believe there is a public interest basis for making litigation and bankruptcy data 

available. 

Public Info is open to public. Technology only makes it more 

accessible and meaning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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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意見節錄 

 
 
 

 
 
 

 

 

 

 
 

 
  

The law can allow the rights of the owners of personal 

details to enquire about what details are being stored. 

It's about information to general pubic vs information only to the rich who has 

money to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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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意見節錄 

 
 
 

 
 
 

 

 

 

 

 

 

  

這些要求沒有考慮對言論、新聞和資訊自由及公眾重大利

益的打擊。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知情權的必要性應凌駕於

私隱。 

 

Hong Kong will lose it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For those sensitive information, government 

should have measures to protect them from abuse 

instead of giving out guideline. 

私隱專員公署對數碼年代下的私隱，嚴重落後於業界期望 

其實這些公開資料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去有關法院取得，無

人能得知他們的真正用途，為什麼這個做法，私隱專員公

署又不叫停？公署做不到一視同仁的立場 

PCPD failed to convince me of possible damages or 

criminality of such app whose modus operandi is collect 

and provide rather than steal and provide. It is trying to 

enforce laws (its only function) that may not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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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智能手機程式私隱政策 

 



                            
 

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私隱意見調查報告 

12 

 
 

  



                            
 

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私隱意見調查報告 

13 

受訪者意見節錄 

 
 
 

 
 
 

  

有很多部份受制於 App store，開發者所能做到的有

限。手機 Apps 是公開平台，若只限制本地 Apps 制作

是一項不公平的要求 

PCPD did not clearly disclose the laws behind their actions. 

調查內容不全面，只以開發商於 app store 聲稱的權限作

調查，沒有仔細調查 app 實際與聲稱是否相同，又或所取

權限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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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業界可以做甚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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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意見節錄 

 
 
 

 
 
 

 

 

 

 

 

 

  

私隠專員應該懂得互聯網並與時並進 

PCPD should partnership with IT to issue a clear and proper 

guidance and policy for IT industry to follow. This can avoid IT 

to fall into the unnecessary dispute or lawsuit due to 

different level of interpretation to the law. With such 

standard in place it will have a long term benefit to the 

industry as well as our reput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建議私隱專員公署好好更新條文，更加清晰。 

I totally agree with PCPD's suggestion 

保護私隱不是 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s 的全

部，保護資訊自由比保護私隱更迫切。 

建議私隱專員公署好好更新條文，更加清晰，要改是政策與時代接軌，不是要

我們自我審查。 



                            
 

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私隱意見調查報告 

16 

6 總結及建議 
 

綜合受訪者意見，業界支持我們向私隱專員公署及公眾，反映他們對有關使用公

共領域的個人資料及移動應用程式私隱政策方面的意見。此外，為使私隱保護與

科技發展與時並進，建議公署日後編寫有關流動應用程式個人私隱方面的指引時，

加強與業界交流，並肩負教育市民有關保障個人私隱的責任 

 

政府亦應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私隱法例（如新加坡、紐西蘭等），考慮檢討香

港現行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有關公共領域豁免的條文，以助在保障個人私

隱和資訊自由之間達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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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被訪者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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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問卷                                                 

 
 


















